
113.11.05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再提會討論案（主動03 –木柵路四、五段區段徵收案）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1066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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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2

審議流程及目前進度

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聯席會議初步
意見：
建請將本案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
要性報告再妥予依上開各點意見
補充後，提報本部土地徵收審議
小組報告。

109.09.08 第1次專案小組

110.01.20 第2次專案小組

110.08.10 第3次專案小組

審議歷程0

111.03.16 第1次專案小組

112.04.13 第2次專案小組 土徵小組第279次會議決議摘要：
本案擬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
開發，經檢視計畫內容尚具公益
性及必要性。

3次

1次 110.11.02 聯席會議

113.01.03 土徵小組第279次會議1次
• 本案業取得部都委會專案小組

與土徵小組共識，並經土徵小

組審查尚具公益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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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範圍及發展現況

參、計畫目標與構想

肆、主動03計畫內容

伍、內政部初審意見及處理情形說明

備片－



• 本案經提3次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1次部都委會專案小組

與土徵小組專案小組聯席會議、2次土徵小組專案小組會議

取得共識。

• 後經本府於113.01.03土徵小組第279次會議報告公益性、

必要性，決議(略以)：「本案係臺北市政府為因應防洪計畫

提升景美溪畔防洪能力、交通環境改善、打造宜居生活環境、

提供充足公共設施用地、保障既有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

配合市府長照及社宅政策劃設提供社福及機關用地，經配合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且擬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經

檢視計畫內容尚具公益性及必要性。」經小組委員審認尚具

公益性及必要性。

1計畫緣起

區內建築物老舊、
安全性堪慮計

畫
範
圍
現
況

交通壅塞情形頻繁
缺乏公設、環境品

質不佳

檢討目的

◼ 解決地區環境窳陋

◼ 交通系統改善

◼ 提升防洪安全

◼ 打造宜居生活環境

◼ 充實公共服務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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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現況都市計畫．土地權屬

現
行
使
用
分
區

公
私
有
土
地
分
布

權屬
面積
(公頃)

比例

公
有

國
有

2.05

26.97%
市
有

1.88

私有 10.36 71.11%

公私
共有

0.28 1.92%

合計 14.57 100%

土地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比例

河川區 4.14 28.41%

保護區 10.01 68.70%

道路護坡
用地

0.22 1.51%

道路用地 0.11 0.75%

橋樑用地 0.09 0.62%

合計 14.57 100%

2

都市計畫面積與區段徵收面積差異約為0.87公頃，係因區段徵收包含部分未變更之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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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2
北面：臨萬芳交流道、國道三號臺北聯絡道、木柵垃圾焚化廠。
東面：臨國道三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西面：西起萬芳路（木柵高工）。
南面：臨景美溪與動物園、木柵機廠相望。

木柵路四段

木柵路五段(西側) 木柵路五段(東側)

計畫範圍

河川區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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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木柵路四段2
現況多為零售商業、部分住家、製造業工業、洗車場、汽車買賣等，整體環境較為
窳陋。另木柵路四段為本市南區重要交通路段節點，惟目前僅20公尺寬(雙向各2
車道)，尖峰時段道路服務水準僅有F級，長期道路服務水準不足

1

2

3

4

現行使用分區圖

1 2 3

4

住2

住2

交 住2

商1

商1

市場

停

停

動物園

河川區

高職
公

5

6

5 6

路名 路段 方向 晨峰 昏峰

木柵
路四
段

萬芳交流道-和
平東路

往北 F D

往南 F F

和平東路-萬芳
路

往北 F D

往南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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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木柵路五段2
現況道路北側多1-2層鐵皮、磚造房舍；南側(臨景美溪)欣欣、指南客運調車站，環境
品質不佳，缺乏公共設施服務機能。另木柵路五段西側亦尚未建置堤防，防洪能力不
足。

木柵路五段東側木柵路五段西側

8

7

6

5

現行使用分區圖

5 6

7 8

保住2

河川區
河川區

保

高速公路

交

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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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與構想3

拓寬道路、改善交通

充實公共服務機能
提升防洪安全

➢木柵路四段交通壅
塞，有拓寬必要。

➢興建堤防，保障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

➢整合地區周邊轉運機能。

➢充實地區社福機能。

➢因應地區公共使用需求。

改善

地區環境

解決

交通壅塞

提升

防洪安全

強化

公共服務

• 透過區段徵收整體
開發，改善地區環
境，打造宜居生活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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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設施興建

• 為使本區符合200年防洪安全標

準，以保障居住財產安全，延續

木柵路四段既有堤防設施，木柵

路五段西側臨河川處配置28公尺

寬堤防設施。

斷面22 斷面23 斷面23-1

3



• 木柵路四段拓寬為26公尺(原20公尺)，雙向各拓寬1車道。
• 木柵路五段拓寬為23公尺(原20公尺)，往南方向拓寬1車道。

11

交通道路改善

木柵路四段拓寬前(20公尺寬)

拓寬後

拓寬前

木柵路四段拓寬後(26公尺寬)

木柵路五段拓寬前(20公尺寬)

木柵路五段拓寬後(23公尺寬)

木柵路四段

木柵路五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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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及機關用地劃設

• 配合113.01.03土徵小組第279次會議決議，補足社福及機關用地面積，變更部
分公園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變更後社福及機關用地總面積約0.77公頃，占
區段徵收全區總面積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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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03計畫內容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木柵
路四
段、
五段
附近
地區

橋樑
用地

住宅區 0.07 1.符合其他檢討原則(四)。

2.本府前於92年間基於整體環境變遷需要及文山區未來發展趨勢，曾

針對木柵路五段地區進行都市計畫變更檢討，並擬以區段徵收方式

開發，相關計畫前經二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成，惟後續進行區

段徵收基本資料調查時，發現東側基地範圍內存有廢棄礦坑及火藥，

為避免開發後建築安全疑慮，於98年暫停區段徵收相關作業，辦理

後續都市計畫檢討，重新調整都市計畫方案。

3.本案係本府為因應防洪計畫提升景美溪畔防洪能力、交通環境改善、

打造宜居生活環境、提供充足公共設施用地、保障既有居民生命財

產安全，以及配合本府長照及社宅政策劃設提供社福及機關用地，

爰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並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經提

內政部土徵小組第279次會議審查結論(略以)：「經檢視計畫內容尚

具公益性及必要性」。

4.為改善地區交通壅塞問題，劃設道路用地以利拓寬既有木柵路四段

(拓寬6公尺)及五段(拓寬3公尺)道路。

5.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評估木柵路五段西側地區有新建堤防之需求，

故變更部分保護區為河川區，供設置堤防相關設施。

6.配合中央及市府社會住宅、長照等使用需求，劃設社福及機關用地，

並配合中央社會住宅政策，調整計畫方案之社福及機關用地面積為

0.77公頃，達區段徵收面積之5%。

7.配合地區公共設施使用需求，規劃停車場用地(兼供公車調度站用地

使用)及公園用地。

8.為維持天然氣供應穩定，規劃特定專用區作天然氣減壓站使用。

道路用地 0.02

保護區

住宅區 4.02

特定專用區 0.25

河川區 0.88

道路用地 0.10

公園用地 0.17

停車場用地 (

兼供公車調度
站用地使用)

3.82

社福及機關用
地

0.77

道路
用地

住宅區 0.07

停車場用地(

兼供公車調度
站用地使用)

0.04

道路護
坡用地

特定專用區 0.11

停車場用地(

兼供公車調度
站用地使用)

0.11

河川區

住宅區 3.53

道路用地 0.60

合計 14.5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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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03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4
管制及相關規定：
1. 考量計畫範圍木柵路五段東側地下多處有礦坑片道，為確保基地開發安全，位

於木柵路五段東側基地開發時均應比照《臺北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原則
》辦理結構外審。

2. 其餘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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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03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木柵路四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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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03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木柵路五段西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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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03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木柵路五段東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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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初審意見及處理情形說明

項次 內政部初審意見 臺北市政府處理情形說明

1 本案前經本會110年12月7日第1003次會議審議，有關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主動03部分，依本會專案小組會議初步建議意見辦

理(略以)：「（一）有關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主動03木柵路四段、

五段附近地區，涉及擬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建議列為後續階

段提委員會審議案件，請依下列各點補充資料後，下次專案小

組會議續行討論。1、經臺北市政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開發目

的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擬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下次會議請作業

單位與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聯繫，召開聯席專案小組會

議，就變更內容、公益性及必要性、區段徵收可行性部分，聽

取臺北市政府簡報後，一併提供初步建議意見。2、涉及本變更

案後續開發工程之相關資料，建請儘量提供最新年度資料，以

供審議參考。」。

敬悉。

2 案經臺北市政府110年6月23日府授都規字第1103054754號函及

110年9月3日府授都規字第1103075149號函送區段徵收相關補

充資料到部，由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召集人：林前委員秋綿）

與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於110年11月2日召開1次聯席會議，

獲致具體建議意見（詳附錄）有案；嗣臺北市政府將區段徵收

公益性及必要性提113年1月3日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79次

會議報告後，該府以113年8月2日府授都規字第1133055936號

函送處理情形對照表（詳附件1及2）及提會補充資料到部，故

再提會討論。

敬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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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初審意見及處理情形說明

項次 內政部初審意見 臺北市政府處理情形說明

3 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主動03之變更內容建議請臺

北市政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後，准照該府修正變更內

容通過，並請該府依下列各點辦理，以配合區段徵收

整體開發之期程，確保計畫具體可行。

（一）請臺北市政府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規定，先

行辦理區段徵收，於臺北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及符

合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規定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

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完成者，請臺北市政府於期限屆

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二）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

見辦理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

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辦理檢討變更。

遵照辦理。

5



簡報結束
提請討論


